
从把“ 狼”放出去
到把“ 狼”收回来
赵常玲回国为何引来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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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把“ 狼”放出去？

丑闻后曝光的“ 养狼计划”
赵常玲是在伦敦奥运会上出名的，更准

确地说，是在女举53公斤级中国选手周俊无
成绩惨败而曝出中国举重界讲平衡的潜规则
丑闻时，才被中国媒体注意到的———大家发
现，最终夺得该级别冠军的，名叫祖尔菲亚的
哈萨克斯坦选手，竟然是位不折不扣的湖南姑
娘！

随后，国家体育总局摔举柔运动管理中心
和中国举重协会多年前的一项计划，被推入了
公众视线，那就是中国举重和国外的“ 人才交
流计划”，把中国的一些好苗子“ 交流”到国
外，以外国国籍参加国际比赛。2007年，年近14
岁的赵常玲就这样更换了国籍，前往哈萨克斯
坦阿拉木图训练，并迅速成为这个级别的顶尖

选手之一。
当然，如果不是这个项目的头号选手、湖

南人李萍被三号选手、湖北人周俊顶替，这个
项目的冠军很可能就到不了赵常玲也就是祖
尔菲亚的口袋，所谓的人才交流计划也不会有
这么大的争议。

但在管理中心主任马文广的眼中，赵常玲
的出走却是必须的。中国在不少冷门项目上

“ 独孤求败”的现状，导致了这些项目很可能
被国际奥委会踢出奥运会，而为了留下来，国
家体育部门制定了“ 养狼计划”，主要方式是
让更多教练和运动员出国去交流，帮助他们提
高水平，也为中国选手培养对手，这样有利于
项目在世界范围的普及。

如奥运夺冠时所说的那样，在伦敦奥运结束后，哈萨克斯坦的女举奥运冠军祖尔菲亚近日结
束了自己的哈国国籍，回到祖国中国，也改回了自己更熟悉的名字：赵常玲。但迎接她的，并不是
只有羡慕和掌声，还有不少的质疑声，作为“ 交换生”，她的命运又说明了什么？

本报记者 陈宏

“ 养狼”为何遭质疑？

计划面临前所未有质疑
然而，这个计划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质

疑：纯粹利益至上，是否有违体育道德和奥林
匹克精神？如此更换国籍，是否把法律和尊严
当儿戏？

赵常玲并不是个例，和她同一批转国籍出
去的举重选手就有5个人。此外，乒乓球、羽毛
球、跳水等项目，也都有不少转国籍出去的选
手，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以个人的身份转出去
的，理由也只是因为国内人才济济，出国了才
有球打、才能谋生，没有了官方的推动，这样的

交流显得正常而职业，但由官方出面签类似租
赁大熊猫似的合约、借用几年再收回，则显得
滑稽而可叹。

当然，对赵常玲个人来说，她有着自己的
苦衷也有着自己的收获。她回来后一直强调：

“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不是中国人，包括在
伦敦奥运会，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湖南道县
的。”但是，在伦敦奥运会时，她也确实有着很
多的犹豫，很多背后的操作，她不知轻重只能
选择噤声。

为什么把“ 狼”收回来？

尴尬的“ 后交流时段”
中国举重协会和哈萨克斯坦举重协会签

订的“ 人才交流协议”，到2012年9月15日终
止，目前，赵常玲正在国内办理各种“ 回国手
续”：本月初，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永州道县见
父母，22日到长沙市雨花公安分局办理了二代
身份证，并在省举重队报到完毕。然而，一件尴
尬的事情出现了：哈萨克斯坦举重协会似乎不
太愿意放人，至今没有配合办理手续。

湖南省体育局举重运动管理中心的一位
负责人昨天说：“ 我们与哈萨克斯坦举重协会
签订的协议已经于2012年9月15日到期，但目
前为止，哈萨克斯坦举重协会还没有给赵常玲
办理相关手续。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国家体育总

局和中国举重协会与哈萨克斯坦举重协会沟
通，还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心中也基本有
数：目前，对于赵常玲这样的好苗子，哈萨克斯
坦举重协会不太情愿“ 放人”，除了手续上装聋
作哑，他们还在经济上设卡，哈方之前承诺给予
赵常玲的奥运夺金奖励也还没有兑现。目前，中
国举重协会已经给哈萨克斯坦举重协会发了两
次公函，希望尽快让赵常玲办理相关归国手续。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持哈萨克斯坦护照入
境的赵常玲，仍只能在国内待一个月，直到哈
方同意放人，她才能再到北京的哈萨克斯坦驻
华大使馆办更换国籍的手续。

赵常玲回归中国，国籍的更改遭遇了公众
不小的质疑：为了某些部门的利益，就可以改
来改去、视为儿戏？本报记者昨天也就此问题
采访了同为资深体育传媒人的上海纽迈律师
事务所方正宇律师，他说：“ 这样更改国籍，理
论上是可以的，但短期内多次变换，按照正常
流程其实蛮有难度的。”

他告诉记者，赵常玲先是放弃中国国籍加
入哈萨克斯坦国籍，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在
中国的国籍法上，没有规定不能再转回来，没
有明文禁止，但实际上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有
严格的规定，有专门的审批手续，由公安部负
责受理的。”

而记者也查阅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法》，其中第十三条规定“ 曾有过中国国籍的
外国人，具有正当理由，可以申请恢复中国国
籍；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
国籍。”第十六条规定“ 加入、退出和恢复中国

国籍的申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审批。
经批准的，由公安部发给证书。”

虽然法律上是许可的，但外界质疑的“ 视
为儿戏”，方律师也有同感：“ 一般来说，短期
内频繁变换，很难做到的。”

就湖南方面所说的“ 哈萨克斯坦不放人”，
方律师说：“ 如果单从国籍上来说，不需要哈萨
克斯坦放人，只要赵常玲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
通过了，她就自动放弃了哈萨克斯坦的国籍。中
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一般来说，各国都是这样，
只要申请通过，就不需要原国籍的国家同意。”

他认为，所谓的“ 不放人”，可能是指双方
举重协会签订的“ 人才交流计划”中的约定。

“ 不过，这份交流计划尽管是由双方的举重协
会签订，但也不一定全部都有法律约束力，比
如涉及到国籍问题，就不是他们能说了算的。”
而这，很可能只是包括经济的方面的卡制。

记者 陈宏

》律师说法 短期内多次改国籍，正常流程有难度

赵常玲奥运夺冠却引出了很多问题。


